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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

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：0571-87054423

陈思常；民族：汉族性别：男；年龄：63岁；住址：江苏省东海县山
左口乡团林村4-5号；身份证号码：320722194705085112

本局查实，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，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即
在宁波市镇海区蟹浦镇岚山村中星吴家开展诊疗活动两年。上述事实违
反了《医疗机构管理务例》第24条的规定，依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44
条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77条第(二)、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拟对你
作出1、没收药品、器械(具体见清单)；2、罚款人民币肆仟元整的行政处
罚，同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因你下落不明，无法采取其他方式进行
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84条第一款规定，现向你公
告送达“浙甬镇卫医罚听告[2010]0009号”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自本公
告发布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，根据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31条、第32条和第42条的规定，你有权在
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宁波市慎海区卫生局进行陈述、申辩或书
面提出听证要求，逾期未提出视为放弃本权利。联系人：刘周奇
联系电话：0574-86593131 地址：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明斌路158号

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局
2010年8月23日

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公告

仲 裁 公 告
陈恩伟：本委受理的(2010)杭仲(萧)字第00029号申请人

石彬伟与你方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申请人请求裁
决：1、你方立即支付所拖欠的房屋租金及违约金19090元(按
每日租金115元的双倍计算，从2010年4月28日起算至
2010年7月19日)、物业费330元、电费99.43元、煤气费100
元，共计人民币19619.43元；2、你方承担所有仲裁费用。因你
方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仲裁申请书副本、证据材料、仲裁风险告知书、当事人送达
地址确认书、选(指)定仲裁员声明书、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
名册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。选定仲裁
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，提交答辩书的期
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
期满之日起10日内。上述期限届满后，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
庭并定于2010年11月9日下午两点整在本委萧山分会第一
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。(地址：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447号，邮
编311200，电话0571—82660820) 杭州市仲裁委员会

2010年8月23日

海盐欣旺泡塑有限公司：本委受理申请人浙江恒洋热电
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（2010）嘉仲字第009号裁决书。限你
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案件受理部领取裁
决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本裁决为终局裁决。嘉兴仲裁委员会

2010年8月23日

公 告
浙嵊渔运1368号船（自编船号）船主：

因你下落不明，根据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52条第
4款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浙省渔政罚告(2010)018号《行政处罚
事先告知书》，经我局调查，现已查明，浙嵊渔运1368号船(自
编船号)无任何证书，在伏季休渔期间从事拖网作业，于2010
年8月3日，在北纬28度48分、东径122度01分，被中国渔
政33001号船查获。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情节特别严重，
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第23条、30
条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第41条规定，拟给予
如下处罚：没收浙嵊渔运1368号船(自编船号)壹艘。自本公
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，你可在公告期满后3日
内向本单位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，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。
联系电话：0580—3016329

联系人：徐朝平
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
2010年8月23日

“ 海浪花”发送卡片
■通讯员程春炎华志波摄

8月20日下午，舟山普陀山客运码头，普陀山海事处“海浪花”女子服务队正在向到港船舶的船员发放有关船员考试、发
证及暑期水上客运安全知识等便民卡片。

■本报记者朱兰英

本报讯在海宁市马桥街道先锋花
苑小区， 曾经频发的电动车盗窃案在今
年

7

月未发生一起。“ 零发案”的背后，是
一个小小的报警器， 它将几户村民连成
了一个治安小组，实现了治安联动。

先锋花苑二区的朱俞芬大妈家里就
装了这样一个报警器。 她一个人住在老
家一幢

4

层楼的房子里， 把多余的房间
出租，每年有一万多元的租金收入。每当
夜深人静时，朱大妈总是担心：万一有贼
进来，怎么办？ 先锋花苑是一个新小区，

流动人口多，入室盗窃案常常发生。“ 我
一个老人， 毫无防范能力， 常常提心吊

胆。 ”

今年
6

月， 海宁市公安局马桥派出
所上门给朱大妈安装了一个报警器。 这
个报警器连着周围

7

户人家。 只要她觉
得有必要报警，就可以摁响报警器，周围
7

户邻居家的报警器会同时响起， 并且
显示报警的人家。“ 我们常说邻里之间要
互相帮助，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途径。 ”

在先锋花苑小区，

80%

的居民都安
装了这种报警器。 居民们自愿组合成一
个小组，少的

6

户，多的有
15

户，形成一
个报警防范网络。 一家有事，八方支援。

马桥派出所所长汪勇说， 这样的联
防模式符合农村家庭的防范习惯。 以往
派出所也在村里的主要路口安装视频监
控， 并希望这一系统能够进入各个农村。

可是，此类高科技装置投入高、维护成本
高、运行成本高，不适合在农村推广。现在
安装的多户联防报警装置，投入低，运营
成本为零，非常受农民欢迎。

汪勇说 ， 在马桥街道 ， 已有
1500

多户家庭安装了这样的报警器， 效果非
常好。 今年

7

月， 治安复杂的先锋花苑
实现了“ 零发案”。 “ 还有一个好处是
让空巢老人有了求助的方式。 一旦身体
不舒服或有其他事， 可以马上向邻居求
助。” 汪勇说。

目前，这一系统已在海宁市推广。

社会管理创新
系列报道

（上接第1版）

“ 当时双方很多亲戚都在场，他们的
两个小孩吓得直哭， 女儿

5

岁， 儿子
4

岁， 他们亲眼目睹了爸爸用刀刺死妈妈
的全过程。 ”目击者告诉记者。

据了解，死者叫李雪林，今年
24

岁。

丈夫蔡吕金，今年
30

岁。妻子提出离婚，

原因是丈夫整天打麻将，不赚钱养家，还
老猜忌她有外遇。 蔡吕金坚持不同意离
婚，再三劝说无果后，他威胁妻子：“ 你要
逼死我的话，你也要死！ ”

事发当天， 两人由家人陪伴一起到
杜桥法庭办理离婚手续， 又再次发生了
争执。

“ 她说要向法庭起诉离婚，我一气之
下就走出了法庭。她追出来，要我把结婚
证给她。我当时就火了，就从电瓶车里拿
出前一天在超市买的水果刀， 刺向她的
背部、胸部……”蔡吕金向检察官交代。

法院门口成暴力重灾区
无独有偶，就在此案发生后不久，有

媒体报道了一则发生在山东省乐陵市的
血案，几乎是此案的翻版。

据报道，

8

月
17

日下午
3

点，乐陵市
法院门口，因为闹离婚，一男子将妻子捅
死，并捅伤内弟后逃离现场。

8

月
20

日，

男子被发现在一处废弃房中上吊自杀。

近年来， 发生在各地法院门口的暴
力事件屡见报端。 据统计，仅仅在临海，

2009

年以来，双方诉讼当事人及其亲属
开庭后在法院门口发生暴力冲突的刑事

案件就有
3

起。

“ 可见 ，法院门口已经成为双方当
事人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 、加剧 ，以及
引发刑事案件的易发地，并且在此地发
生的案件社会影响更大。 ”临海市检察
院检察官邵全建分析，法院门口的治安
隐患主要有两方面原因：“ 主观上，诉讼
当事人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不利已
的情况刺激下， 产生挫折情绪，于
是指责、 质问甚至欲报复对方，进
而有攻击对方的冲动。由于法院内
安保机制完备，诉讼当事人攻击行
为无法实施，一出法院就容易产生
犯罪行为。 ”

“ 客观上，出法院大门口后的安
保工作不属于法院职责， 而一直以
来公安机关又没有将法院门口纳入
治安重点区域， 导致诉讼当事人容
易在法院门口实施犯罪行为。 ”

建议警、法联动防范
8

月
20

日，临海市检察院已通
过信息途径向省检察院反映了法院
门口的治安问题， 并提出了一系列
防范建议。

“ 公安机关应将法院门口纳入
治安管理重点区域， 建立长效防范
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。 比如可以设
置值勤岗， 遇有特殊案件可及时出
警值勤或巡逻。 ”

此外 ，检察院还建议 ，法院与
公安机关之间要建立良好的信息
通报制度，以利于公安及时掌握治

安动态信息。 比如，凡法院在开庭前预
测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有冲突的可能，

或在开庭过程中发现和觉察到双方对
立情绪大、开庭结束后双方争吵较为激
烈等情况，应立即向公安机关通报。 公
安机关接到通报后应该及时派警力到
法院门口。

一家摁铃多家叮铃铃
海宁用小小的报警器实现邻里守望

执法规范化
让边警工作更“ 阳光”

■本报记者王志浩通讯员刘来红余静浪

本报讯8

月
20

日， 记者从省边防总队执法规范
化建设现场会上获悉， 规范化已经让全省边防工作发
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。

今年年初，省边防总队制定了《 执法规范化建设三
年规划》和考评标准，出台了边管、边检、海警

3

类《 标
准化管理执法工作规范》 ，明确了岗位职责、执法技能、

执法语言和工作标准， 初步形成了具有浙江边防特色
的“ 标准化管理”执法工作体系。 在受案立案、调查取
证、传唤讯问、抓捕押解、涉案财物及证据管理等执法
环节， 制定和落实了环环相扣、 可操作性强的工作流
程，从源头上规范了执法工作。

同时，在评价体系上也改变了以往一考定终身、单
纯以分数和排名“ 论英雄”的格局，民警只要按规定操
作执行就可以免责，从根本上消除了民警的后顾之忧，

激发了执法原动力。

右腹中刀的路桥民警
死死抓住毒贩
■通讯员谢环洲林鸥吴素青

本报讯面对持刀毒贩， 台州路桥民警林伟毫不
退缩，在受伤的情况下，仍坚持与之搏斗，最终将其制
服。 连日来，林伟的事迹感动路桥，各级领导和社会群
众代表纷纷到医院看望这位舍生忘死的民警。

8

月
19

日晚上
19

时许，路桥公安分局路北派出所民
警林伟获悉， 在路桥某酒店

19

楼的通道里有毒贩正在交
易。 林伟火速带队赶到现场。 电梯行至

16

楼时，林伟等人
改从消防通道的步行楼梯快速跑上

19

楼。刚出楼梯门，走
在最前面的林伟发现一个身穿黑色

T

恤的男子正匆匆进
入电梯，侦查获得的线索表明，此人就是毒贩。

林伟来不及通知队友，马上冲进电梯，并与另一名
已在电梯里的队友交换了一个眼色。 此时，该男子试图
夺门而出。 见此情景，林伟一边亮明警察身份，一边快
速上前抓住该男子的左手。 突然，男子拔出藏在身后的
匕首狠狠地刺向了林伟的腹部，鲜血立即喷涌而出。 林
伟下意识地用左手抓住刀刃，右手仍紧紧抓着毒贩。 与
此同时， 电梯里另外一名队友也紧紧抓住了该男子的
手。 见逃脱不成，近乎疯狂的男子用牙狠狠地咬林伟的
手臂，林伟强忍剧痛控制住毒贩。 随后赶来支援的队友
合力将其抓获，林伟也被送到医院抢救。

经检查，林伟右腹部被匕首刺了一个长约
2.5

厘米
的伤口，左手掌有

4

处伤口，小指神经、指动脉完全断
裂，左臂多处被咬伤。

经初步查明， 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黄某是江西吉
安人，曾多次在路桥城区贩卖毒品。 目前，黄某涉嫌贩
卖毒品、妨碍公务罪被刑拘。


